
勞動部公告 中華民國112年12月8日
勞動發能字第1120518935A號

主　　旨：預告修正「國際組織技能競賽國家代表隊服補充兵役辦法」第三條草案。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勞動部。

二、修正依據：兵役法第十七條第二項。

三、「國際組織技能競賽國家代表隊服補充兵役辦法」第三條修正草案如附

件。本案另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站（網址：https://www.mol.gov.tw/）

「勞動法令／最新動態」網頁。

四、對於本公告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部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60日

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二）地址：242030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南棟4樓。

（三）電話：02-89956136，林小姐。

（四）傳真：02-89956139。

（五）電子郵件：jc00216@wda.gov.tw。

部　　長　許銘春

行政院公報　　　　　　　　　　　　　　　　　　　第029卷　第233期　　20231208　　衛生勞動篇



國際組織技能競賽國家代表隊服補充兵役辦法第三

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國際組織技能競賽國家代表隊服補充兵役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自一百零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訂定發布後，曾於一百零九年三月二十日

修正施行。茲因考量為避免發生因天災、事變或其他突發事件之情事，

致役男國手因無法參賽或完成競賽，影響其申請服補充兵役之權益，爰

擬具本辦法第三條修正草案，增列國手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之情

事，致無法繼續參賽或完成競賽，亦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服補充兵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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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組織技能競賽國家代表隊服補充兵役辦法第三
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本辦法之適用對

象，為符合下列資格條

件之最近一屆國手： 

一、經勞動部（以下簡

稱本部）依技能競

賽實施及獎勵辦法

（以下簡稱競賽辦

法）規定選拔，並

核定為國際組織技

能競賽國家代表隊

之青年組國手。 

二、代表國家參加並完

成國際組織技能競

賽。 

  前項國手因天災、

事變或突發事件之情

事，致無法繼續參賽或

完成競賽，亦得依本辦

法規定申請服補充兵

役。 

第三條 本辦法之適用 

對象，為經勞動部（以

下簡稱本部）依技能競

賽實施及獎勵辦法（以

下簡稱競賽辦法）規定

遴選之青年組國手，代

表國家參加最近一屆國

際組織技能競賽，並由

本部核定為國際組織技

能競賽國家代表隊之選

手（以下簡稱最近一屆

國手）。 

一、現行條文分列為修正

條文第一項第一款及

第二款，並酌作文字

修正。 

二、鑑於最近一屆國手代

表國家參加比賽時，

如遇有因主辦單位所

在地之相關法規要求

強 制 隔 離 （ 如

COVID-19 疫情）或取

消參賽資格，參酌勞

動基準法第三十二條

第四項及勞動部(改

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八十七年四月十

五日勞動二字第０一

三一三三號書函，有

關「天災、事變或突

發事件」規定及函

釋，已代表國家參加

比賽之國手，如遇流

行性傳染病及戰爭等

天災、事變或突發事

件之情事因素，致無

法參賽或完成競賽

時，仍有本辦法之適

用，以免影響其申請

服補充兵役之權益，

爰增列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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